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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说明

一、评价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5]225 号文”）、《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6]155 号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7]89 号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8]34 号文”）、《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财库[2020]43 号，以下简称“财库[2020]43 号文”）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通知》提出申报的专项债券项

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

金流收入（含政府性基金补贴收入），且专项债券项目生命周期内现

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规模，确保专项债券项

目不发生违约风险。根据《通知》要求，我们对项目如下内容进行评

价：

（一）实施单位

宁陕县土地统征储备整理中心

（二）项目概况

1.项目经济社会效益

（1）社会效益

1）完善土地一级市场，规范土地市场运行

土地资源配置需要积极的政府干预和管理，而管理的有效性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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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合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目前，许多房地产市场在土地供应上还

存在着无序的市场供应状况，时常出现供需矛盾的情况，这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了房产空置或房价暴涨暴跌现象。政府对土地进行储备，不

仅可以减少违法用地、私下交易土地、多头供地等现象的发生，而且

还可以根据市场土地供应状况，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2）加强土地调控，促进项目落地

政府统一收储土地后，可以更好地运用经济、行政、法律和市场

手段，通过合法的运作机构，将城市分散土地逐步归集于土地储备库，

再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经济发展需要及土地供应计划，对土地的供应

数量、结构、布局、价格、时间等进行有效控制。既可按照城市规划

组织旧城改造，使各项规划指标得到落实，也可有计划地储备一部分

新征建设用地，为有关项目建设的落地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3）加强节约集约，提高建设用地保障能力

通过收购长期闲置或低效利用的土地，进行全盘规划运作和指标

控制,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减

少城市建设用地浪费现象。

（2）经济效益

项目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一是增加政府土地收益，为经济建

设聚集资金。通过回收闲置存量土地，可以将分散的有限土地，进行

集中管理，按城市功能的要求进行连片开发建设，以提高城镇建设的

品位。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衡结果，项目经济效益明显，另外，

其中地块收储后可增加一定政府税收收入，振兴区域经济，培养新的

经济增长点。二是加强政府调控，实现土地保值增值。有效地杜绝土

地非法炒卖现象的发生，能实现土地的保值增值，以招拍挂的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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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土地出让，既能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给政府带来可观的经

济收益，项目实施有效推动产业的发展，在做足自身的使用价值的同

时，还会带动整个城市房地产业的价值提升。

（3）环境效益

项目在符合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条件下，结合区域现

有的自然景观资源，建设具有充足公共设施的居住区和服务业聚集区，

其实施将改变整个片区的生态环境，营造健康的生活空间，对促进周

边环境良性发展，提升宁陕县整体形象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合理的开

发也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生态保护，有利于地区生态体系保持稳定和

平衡。

2.项目名称：2025 年安康市宁陕县江口镇新庄村、广货街镇元

潭村等地块土地收储项目。

3.项目性质：新增土储。

4.土储位置：宁陕县江口镇新庄村和广货街镇元潭村。

5.项目实施单位：宁陕县土地统征储备整理中心。

6.收储计划：

根据收储计划和《宁陕县自然资源局关于 2025 年安康市宁陕县

江口镇新庄村、广货街镇元潭村等地块土地收储项目用地符合国土空

间规划的说明》（注：说明中用地符合《宁陕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 年）》。经县政府同意，我局承诺将项目用地用途、宗地的

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高度等经济技术指标纳入正在编制

的单元层面详细规划和实施层面详细规划，并与后期规划批复文件保

持一致）的规划用途，原用地性质不变。

根据收储计划，项目计划于 2025 年 6 月开始，预计 2026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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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完成收储。

7.收储规模：

项目土地收储范围为 14宗地块，原地块位于宁陕县江口镇新庄

村和广货街镇元潭村，面积 44.932192 公顷,地块基本信息如下表：

收储地块基本信息表（单位：亩）

序号 地块名称 位置范围 地块性质
收储面积

(公顷）
地块标识码

1 江口镇新庄村地块 1 江口镇新庄村 工业用地 16.077323 6109232025R000848

2 江口镇新庄村地块 3 江口镇新庄村 工业用地 6.189727 6109232025R000862

3 江口镇新庄村地块 5 江口镇新庄村 工业用地 4.576992 6109232025R000875

4
广货街镇元潭村苦

竹沟地块 1
广货街镇元潭村 商业用地 2.335933 6109232025R000985

5
广货街镇元潭村苦

竹沟地块 2
广货街镇元潭村 住宅用地 5.352629 6109232025R000887

6
广货街镇元潭村苦

竹沟地块 3
广货街镇元潭村 商业用地 0.554104 6109232025R000895

7
广货街镇元潭村苦

竹沟地块 4
广货街镇元潭村 商业用地 3.935746 6109232025R000902

8
广货街镇元潭村苦

竹沟地块 5
广货街镇元潭村 商业用地 0.471991 6109232025R000916

9
广货街镇元潭村苦

竹沟地块 6
广货街镇元潭村 商业用地 0.523238 6109232025R000924

10
广货街镇元潭村苦

竹沟地块 7
广货街镇元潭村 商业用地 0.664640 6109232025R000939

11
广货街镇元潭村苦

竹沟地块 8
广货街镇元潭村 商业用地 0.563275 6109232025R000946

12
广货街镇元潭村苦

竹沟地块 9
广货街镇元潭村 商业用地 1.021929 6109232025R000953

13
广货街镇元潭村苦

竹沟地块 10
广货街镇元潭村 商业用地 0.087584 6109232025R000965

14
广货街镇元潭村苦

竹沟地块 11
广货街镇元潭村 住宅用地 2.577081 6109232025R000976

合计 44.932192

（三）项目总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由土地收储费用、土地前期开发整理费用、其他工

程费用、债券利息、债券发行费用及制定实施方案等费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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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11,834.00 万元，其中：土地收储费用

6,908.40 万元，土地整理开发费用 3,000.00 万元，其他费用 575.60

万元，债券利息 1,350.00 万元。

（四）项目资金筹措安排

本项目总投资 11,834.00 万元，计划 2025 年申请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投资 9,000.00 万元，2026 年通过申请地方财政资金投资

2,834.00 万元。

（五）项目收入与支出预测评价

本项目的运营收入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关于收入、支出预测数

据及评价如下：

1. 数据预测的前提假设及评价

（1）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少估收益多估成本）进行预测，

即收益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2）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

宏观调控；

（3）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4）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5）发行人预测的各项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

利影响。

（7）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

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

该项目收益、支出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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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净流入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根据实施方案，进行分

析评价。

2. 收入预测评价

本项目的预期收入来源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预测如下：

(1)土地出让计划

按照项目收储计划，本项目拟出让储备土地 44.932192 公顷。根

据《宁陕县广货街镇控制性详细规划(2021-2035)》的规划用途，原

土地性质不变。

土地出让计划表（单位：公顷）

序号 地块名称 合计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1 江口镇地块 1、3 22.26705 4.45341 6.680115 11.133525

2 江口镇地块 5 4.576992 0.9153984 1.3730976 2.288496

3
广货街镇 2012 年 1、3、4、5、

6、7、11
11.062733 2.2125466 3.3188199 5.5313665

4 广货街镇 2012 年地块 2 5.352629 1.0705258 1.6057887 2.6763145

5 广货街镇 2012 年地块 8、9 1.585204 0.3170408 0.4755612 0.792602

6 广货街镇 2012 年地块 10 0.087584 0.0175168 0.0262752 0.043792

合计 44.932192 8.9864384 13.4796576 22.466096

(2)土地出让价格

通过宁陕县近年来土地成交情况进行测算，该区域土地成交价格

及增长率如下表：

宁陕县 2023 年-2025 年商服用地出让情况一览表

交易时间
土地性

质
位置

出让面积（公

顷）

成交价格

（万元）

成交均价（万元

/公顷）

平均价格（万

元/公顷）

2023 年 商服 城关镇八亩村碾盘 4.19797 1397 332.78

393.222023 年 商服
宁陕县城关镇青龙娅村

大西沟（大西沟民宿）
5.017001 2220 442.50

2023 年 商服 广货街镇蒿沟村 1.76368 700 396.90

2024 年 商服
筒车湾镇许家城村等有

关村组
0.1448 65.8 454.42

503.68

2024 年 商服 城关镇寨沟村 0.0643 40.5 62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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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商服 城关镇华严村 0.1722 76 441.35

2024 年 商服
筒车湾镇许家城村白果

组大湾
0.300667 152 505.54

2024 年 商服 广货街镇蒿沟村吊楼组 0.22 120 545.45

2025 年 商服
宁陕县城关镇旬阳坝村

原旬阳坝镇政府
0.106401 66 620.29

678.81

2025 年 商服
宁陕县城关镇旬阳坝村

原旬阳坝供销社
0.137155 85 619.74

2025 年 商服
宁陕县城关镇旬阳坝村

原旬阳坝工商所
0.023591 15 635.84

2025 年
住宅商

服
宁陕县广货街镇 0.61982 495 798.62

2025 年 商服
太山庙长坪村五组老屋

坝
0.2454 139 566.42

2025 年 商服 四亩地镇四亩地村 0.2038 107 525.02

宁陕县 2022 年-2024 年工业用地出让情况一览表

交易时

间

土地性

质
位置

出让面积

（公顷）

成交价格

（万元）

成交均价（万

元/公顷）

平均价格（万

元/公顷）

2022 年 工业 蒿沟村白杨坪 0.501496 183.5 365.91
366.10

2022 年 工业 蒿沟村铁桥组 0.068023 25 367.52

2023 年 工业
宁陕县江口回族镇沙坪村骆家

坪（沙坪桥头）
4.15467 1185 285.22

287.92
2023 年 工业 宁陕县城关镇八亩村联合组 0.121763 39.5 324.40

2023 年 工业
宁陕县四亩地镇严家坪村桃园

组赵家湾
0.13333 38 285.01

2023 年 工业 宁陕县城关镇华严村旱坪组 0.143563 48.5 337.83

2024 年 工业 广货街镇沙沟村 0.752 370 492.02 492.02

宁陕县 2023 年-2024 年住宅用地出让情况一览表

交易时间
土地

性质
位置

出让面积

（公顷）

成交价格

（万元）

成交均价（万元

/公顷）

平均价格（万

元/公顷）

2023 年 住宅
宁陕县城关镇关一社区和朱

家嘴村白鹭湾（宋家院子）
3.7881 2130 562.29

563.90
2023 年 住宅

宁陕县广货街镇蒿沟村吊楼

沟组
0.386356 168 434.83

2023 年 住宅 宁陕县城关镇关二社区 0.211076 175 829.09

2024 年 住宅
宁陕县关二社区原新华书店

至原行政小区北侧
1.966397 1970 1001.83

580.20
2024 年 住宅 新场镇花石村 5.790419 2140 369.58

2024 年 住宅
城关镇关一社区一组（原关一

村养殖场）
0.064872 60 924.90

2024 年 住宅 宁陕县城关镇县城引线桥头 0.056593 60 10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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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住宅

（含

22%商

业）

城关镇关一社区森林公安分

局西侧幸福里
0.190964 210 1099.68

2024 年 住宅
宁陕县城关镇子午路公安局

西侧（老看守所）
0.720806 660 915.64

土地价格增长率测算表

土地性质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平均值

商服用地 28.09% 34.77% 31.43%

工业用地 -21.35% 70.89% 24.77%

住宅用地 - 2.89% 2.89%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近三年土地出让价格波动幅度较大。2023

年-2025 年商服用地的土地出让均价为 536.77 万元/公顷，平均增长

率为 31.43%；工业用地的土地出让均价为 351.13 万元/公顷，增长

率为 24.77%；住宅用地的土地出让均价为 799.78 万元/公顷，增长

率为 2.89%。

根据宁陕县近几年土地供应情况，综合考虑项目本身地块位置、

周边土地价格因素和土地交易市场情况，基于审慎保守原则，初步确

定宁陕县 2011 年度第十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复江口镇新

庄村地块 1 和地块 3 出让预测价格均为 451.72 万元/公顷，宁陕县

2011 年度第十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复江口镇新庄村地块

5 出让预测价格为 455.77 万元/公顷；宁陕县 2012 年度第五批次农

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复广货街镇元潭村苦竹沟地块 1、地块 3、地

块 4、地块 5、地块 6、地块 7、地块 11 出让预测价格均为 485.76 万

元/公顷，宁陕县 2012 年度第五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复广货

街镇元潭村苦竹沟地块 2出让预测价格为 483.81 万元/公顷，宁陕县

2012 年度第五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复广货街镇元潭村苦竹

沟地块 8、地块 9 出让预测价格均为 489.81 万元/公顷，宁陕县 2012



13

年度第五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复广货街镇元潭村苦竹沟地

块 10出让预测价格为 497.75 万元/公顷，年均增长率预计 5%。

(3)土地出让收入

通过以上分析测算，本项目可开发出让土地的预期出让收入约为

24601.85 万元。详见下表：

项目土地出让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建设期 运营期

1 2 3 4 5

年数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土地出让收入合计 24601.85 4614.65 7268.07 12719.13

1 江口镇地块 1、3 11824.25 2217.91 3493.21 6113.12

1.1 出让面积（公顷） 22.26705

0

4.45341

0

6.68011

5

11.13352

5
1.2 单价（万元/公顷） 451.72 474.31 498.03 522.93 549.07

2 江口镇地块 5 2452.25 459.98 724.46 1267.81

2.1 出让面积（公顷） 4.576992 0.91539

8

1.37309

8

2.288496

2.2 单价（万元/公顷） 455.77 478.56 502.49 527.61 553.99

3 广货街镇 2012 年 1、3、4、5、

6、7、11

6317.12 1184.92 1866.25 3265.94

3.1 出让面积（公顷） 11.06273

3

2.21254

7

3.31882

0

5.531367

3.2 单价（万元/公顷） 485.76 510.04 535.55 562.32 590.44

4 广货街镇 2012 年地块 2 3044.23 571.02 899.35 1573.86

4.1 出让面积（公顷） 5.352629 1.07052

6

1.60578

9

2.676315

4.2 单价（万元/公顷） 483.81 508.00 533.40 560.07 588.07

5 广货街镇 2012 年地块 8、9 912.74 171.21 269.65 471.88

5.1 出让面积（公顷） 1.585204 0.31704

1

0.47556

1

0.792602

5.2 单价（万元/公顷） 489.81 514.30 540.01 567.01 595.36

6 广货街镇 2012 年地块 10 51.25 9.61 15.14 26.50

6.1 出让面积（公顷） 0.087584 0.01751

68

0.02627

52

0.043792

0
6.2 单价（万元/公顷） 497.75 522.64 548.77 576.21 605.02

3. 成本预测评价

本项目现金流出为土地出让的五项计提费用，按照相关规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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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让金 5项计提的具体标准如下：

（1）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成交价款的

5%计提。

（2）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按土地出让平均收益的

15%计提（7.05 元/平方米）。

（3）土地出让业务费：新增建设用地出让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入总额的 2%计提。

（4）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按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34元

/平方米计提。

（5）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费：按出让土地农用地征收面积 90 元/

平方米计提。利用增减挂钩（复垦）指标的出让土地不再计提耕地占

补平衡指标费。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土地出让的五项计提费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5%） 1230.09

2 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7.05 元/平方米） 316.77

3 土地出让业务费（2%） 492.04

4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34 元/平方米） 1527.69

5 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费（90 元/平方米） 4043.90

合计 7610.49

4.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评价

（1）资金平衡表

资金平衡表（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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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土地相关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2025 年 270.00 270.00

16991.35

2026 年 270.00 270.00

2027 年 270.00 270.00

2028 年 270.00 270.00

2029 年 9,000.00 270.00 9,270.00

合计 9,000.00 1,350.00 10,350.00

本息覆盖倍数 1.64

上述结果表明，在债券存续期间，项目运营后收益能保证债券正

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稳定性得

到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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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压
力
测
试
分
析

本
项
目
按
照
可
偿
债
收
益
单
因
素
变
动
情
况
，
选
取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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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区
间
分
九
个
节
点
进
行
压
力
测
试
，
具
体
情
况
如
下
：

压
力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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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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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额
单
位
：
万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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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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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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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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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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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0.

9
2

1
8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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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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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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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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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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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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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1
0
,3

5
0.

0
0

1
0
,3

5
0.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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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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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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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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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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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评价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的要求，并根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成本预测等进

行的分析评价，认为该项目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

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

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综上，我们认为，在预测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项目可

以采取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资金筹措方案。

三、使用限制

1.本评价报告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评价目的和用途。

2.本评价报告只能由评价报告载明的评价报告使用者使用。评价

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相关风险与会计师

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无关。










